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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企业收到《“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科宁达日丰磁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宁达日丰公司”）为北京中科三

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科三环”）全资子公司宁波科宁

达工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20年 5月 27 日，宁波科宁达日丰磁材有限公司收到《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

北仑区宁波科宁达日丰磁材有限公司“1·26”较大窒息死亡事故调查报告的批

复》，现将事故情况公告如下： 

一、事故相关情况 

科宁达日丰公司春节停产期间溶炼炉氩气管道手动阀未关闭，同时气动控制

阀处于开启状态，导致氩气泄漏进入溶解炉地坑并大量集聚。 

2020年 1月 25 日，员工朱某某值班期间进入地坑，吸入氩气窒息死亡。1月

26 日，医务人员王某某进入地坑底部了解朱某某情况，员工陈某某进入地坑实施

救援，两人均吸入氩气窒息死亡。 

本次事故共造成 3人死亡，是一起较大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二、整改措施 

科宁达日丰公司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认真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建立健全、有效运行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

作规程，加强安全生产管理。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切实增强员工的安全

生产意识和操作技能。深入开展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治理，及时消除安全生产隐

患。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严格执行作业审批制度，落实“先通风、再检

测、后作业”的程序和各项安全防护措施，防止违章冒险作业和盲目施救。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本次事故中的罹难人员表示沉痛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根据事实情况，公司判断：本事项没有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3.2.1 条第（七）项至第（九）项及《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

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截至目前，科宁达日丰公司及中科三环的生产经营基本没有受到本次事故的

影响。 

公司将从本次事故中认真吸取教训，加强公司及下属各子公司的安全生产管

理工作，健全完善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定期和不定期开展全面安全生产大检

查，严查各类违规违章行为，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和责任，确保公司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5月 28日 


